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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
	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征兵工作的实施意见
	文政发〔2018〕113号
	（九）加大军属优待力度。现役军人在服役期间，其父母参加城乡基本医疗保障的，个人缴纳部分由县财政补助，每年11月份由乡镇人武部将符合补助条件的对象名册，上报县兵役机关审核后，再由县社保中心办理。义务兵在服役期间，其父母享受每年一次体检补助，标准500元，所需经费具体由县民政部门审核发放。义务兵在服役期间，其父母享受每年一次健康体检，所需经费及安排具体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组织。更新为：（九）加大军属优待力度。现役军人在服役期间，其父母参加城乡基本医疗保障的，个人缴纳部分由县财政补助，由乡镇人武部将符合补助条件的对象名册，上报县兵役机关审核后，再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进行发放。义务兵在服役期间，其父母享受每年一次健康体检，所需经费及安排具体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组织。义务兵在服役期间，属于低保户家庭的，在优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基础上，每年家庭优待金在对应标准上增发20%。
	人武部

	2
	关于印发文成县民宿管理办法的通知
	文政办发〔2018〕39号
	1. 全文“温州市百丈漈－飞云湖风景旅游管委会”改为“文成县文广旅体局”。
2. 第十四条等级评定由民宿自愿申请，删除“每年评定白金级、金宿级、银宿级民宿分别不超过1、3、5家”。
3. 第十五条复核管理，“《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》（DB33/T 2048--2017）”修改为“《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》（DB 33/T 2048-2017）、《浙江省民宿评定实施意见》（浙文旅民管〔2021〕4 号）、《浙江省民宿评定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浙旅民联〔2021〕21 号）等文件要求”。
	文广旅体局



